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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1 日凌

晨，3名黑衣青

年向太子界限

街警察體育遊樂會停車場接連投擲9枚汽油

彈，焚毀一輛政府貨車，是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黑暴分子首次向警方設施發現襲擊。警

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在兩周內踏遍九龍區翻

查閉路電視，首先在旺角一幢「三無」大廈

天台發現製造炸彈原材料，再追蹤鎖定3名

疑犯身份，於昨日分別在大圍、葵涌及尖沙

咀將他們拘捕，其中一人是中四學生。警方相

信他們有預謀實施襲擊。

涉焚政府車 3火魔落網
警搗「三無」大廈破「製彈場」「天眼」緝兇最細僅16歲

《蘋果日報》噚
日頭條報道，話美
國聯邦政府旗下嘅
國際宗教自由委員
會 （USCIRF） 日

前發聲明，宣布將黎智英列入佢
哋嘅「宗教良心犯」名單內，仲
要求中國釋放黎智英咁話。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噚日就喺face-
book發帖話，黎智英沒有虔誠天
主教徒的修為，「如果黎智英可
以代表宗教良心，還想叫人信教
嗎？」
梁振英喺帖文中首先質問：

「黎智英是宗教良心犯？」佢
話，自己有好多朋友都係虔誠嘅
天主教徒，但就冇一個好似黎智
英，「我說的當然不是政治立
場，不是黎智英滿嘴的粗口，也
不是《蘋果日報》的造謠和粗
鄙，我說的是黎智英沒有虔誠天
主教徒的修為。」
佢仲感嘆：「黎智英出事了，

竟然被封『宗教良心犯』，如果
黎智英可以代表宗教良心，還想
叫人信教嗎？」
網民都對呢個「封號」冇眼

睇。「Jenny Kwan」直言：「英

美推崇——港獨邪教。」「Hen-
ry Hung Fan Hin」附和：「邪教
都 係 宗 教 嗎 ？ 」 「Oi King
Chan」就話：「佢（USCIRF）
自毀所有宗教聲譽！變左（咗）
邪教！」「Ringo Wong」直言：
「以他們（USCIRF）為恥！」
「Jimmy Wan」就留言：「想了

解一下，『宗教良心犯』是否就可以
凌駕於法律之上？」「Eugene
Tsang」揶揄：「宗教良心犯都係返
（犯），唔使分得這樣細。」「Fu
Tsun Hung」亦恥笑 USCIRF：
「講吓講吓，會唔會封聖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9歲青年陳
以晉9月中在北角襲擊警員圖救黑暴「同路
人」，承認襲警和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
器兩罪，並在受審後被裁定拒捕罪成，被判
囚10個月。他早前以被「打爆頭」為由向高
等法院提上訴，要求推翻其拒捕罪的定罪。
原訟庭法官張慧玲昨日駁回其上訴，陳以晉
需按原有判決繼續服刑。張官指，被告人襲
擊督察，已構成可逮捕罪行，可被合法拘
捕，他被捕時激烈反抗，合理的推斷是他在
混亂中令自己頭破血流。
張慧玲法官在判詞中指出，原審裁判官香

淑嫻非常詳盡分析她席前的證供證據，裁判
官裁定所有控方證人是誠實可靠的證人，張
官指自己無理由干預。
她續說，陳以晉在2019年9月16日曾向
醫務人員聲稱他被警棍擊打身體各處，但他
並無在任何警務人員作證時向他們指出他曾
被警棍擊打頭部。醫生雖然當日發現他頭部
有長5厘米深的線形裂傷，傷口仍在流血，
但傷口本身不能顯示他如何受傷，陳的代表
律師並無在審訊時向任何控方證人提出他們
曾用警棍擊打陳的頭部。
張官指，陳以晉在審訊期間從無向警員指

出他是被警棍擊打頭部受傷的。在上訴階
段，陳其實是依賴醫療報告指他的傷勢有可
能是被警棍擊打所致，但醫療報告本身並不
支持陳的說法。

官裁斷混亂中令自己受傷
她續說，陳在上訴階段才提出頭部受傷有可

能是被警棍擊打，本身沒有不公平之處，但裁
判官有權在考慮所有證供證據後，接納各控方
證人所言，裁定控方已證明陳的頭部傷勢並非
因被警棍擊打而造成。
張官強調，陳以晉襲擊督察，已構成可逮

捕罪行，可被合法拘捕，陳也明知督察及其
他警察正在追捕他，但他卻拔足狂奔、逃
走，並且用盡方法逃避追捕，更持續地作出
反抗行為。根據《警隊條例》，「任何……
可被合法拘捕的人如強行抗拒為逮捕他而作
的行動，或企圖逃避逮捕，則警務人員或其
他人可使用一切必須的辦法，以執行逮
捕。」本案中，各控方證人需要用上適當武
力來逮捕被告人。
張官表示，裁判官相信警員並沒有用警棍
擊打上訴人的頭部，合理的推斷是陳在激烈
抗拒下，在混亂中令他本人頭破血流。張官
認同裁判官的裁斷，而且此裁斷並非猜測，
亦認為原審定罪並無任何不穩妥之處，故駁
回陳的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攬炒暴徒去年11月18
日圍攻警方防線圖「營救」
理大黑暴，20歲中文大學
男生當時被警員截查時搜出
剪鉗及六角匙，被控管有物
品意圖摧毀財產罪，經審訊
被裁定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
產罪罪成，昨在九龍城法院
被判入更生中心。裁判官鄭
念慈指，被告自撰求情信稱
「願意接受法庭所有處
罰」，惟被告不認罪，其悔
意有限，但因被告年紀尚輕
及身體情況不理想，遂判被
告進入更新中心。辯方旋即
為被告申請保釋等候上訴，
鄭官認為被告在另一案保釋
期間干犯本案，而近日棄保
潛逃風氣重，加上被告上訴
成功機會低，遂駁回其申
請。
被告施朗頴（20歲），

案發時就讀香港中文大學
一年級生，被控於去年11
月18日在油麻地佐敦道與
志和街交界，保管10個不
同型號六角匙及一把剪
鉗，意圖在無合理辯解的
情況下使用該物品，以摧
毀屬於路政署的圍欄。控
方案情指，警員去年11月
18日凌晨到油麻地佐敦道
與志和街交界掃蕩，其後
見被告坐在Tesla私家車後
座，並搜出其背囊內有涉
案剪鉗與六角匙。被告在
警誡下聲稱：「阿sir，啲
嘢 真 係 我 做 地 盤 開 工
用。」惟被告在審訊時沒
有自辯，亦沒提供出入地
盤的記錄或僱傭證明。
法庭早前為被告索取更生

中心和勞教中心等報告，裁
判官鄭念慈表示，報告顯
示，被告在干犯本案前，曾

因另一案被警方拘捕，並獲保釋，該
案將於稍後在區院審理，而辯方確認
其事。

被判入更生中心
鄭官昨日引述被告自撰的求情信

稱，被告表示「願接受法庭所有處
罰」，惟被告最初選擇不認罪，法
庭認為他悔意有限，又引述相關報
告指，被告身體狀況不適宜判入勞
教所，考慮到案件性質及案情、被
告身體狀況，最終判他進入更生中
心。
辯方隨即申請保釋等候上訴，鄭官

聞言反譏：「嘩！寫封信畀我，就話
接受所有處罰。」她指被告在另一刑
事案件的擔保期間干犯本案，加上近
日棄保潛逃風氣重，潛逃風險大增，
加上看不出被告有成功上訴的機會，
遂拒絕被告保釋申請，被告須還柙等
候上訴。

被捕3名男子分別為16歲姓羅中四學生、
22歲姓馬無業男及23歲姓徐藥房職員。

警方相信3人互相認識。3人稍後將被控縱火
罪，最快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據悉，
姓徐男子有打劫和毒品案底，在17歲時曾與
同黨搶走老翁畢生積蓄，被判入教導所。

一人有打劫毒品案前科

縱火案發生前的11月30日，攬炒派區議
員借「8．31」太子站事件15個月，煽動群
眾到太子站「犯聚」，同日晚上有「港獨」
組織旺角、銅鑼灣、元朗西鐵站擺設街站及
放映會，在警方強力干涉下，有人借機再掀
黑暴的圖謀未能得逞。翌日凌晨1時許，警
察體育遊樂會停車場被人縱火，閉路電視拍
攝到3名身穿黑衫的青年，由遊樂會的後

山，向停車場內連續投擲至少9枚汽油彈，
停車場一輛政府貨車起火並嚴重燒毀。
事發後，衝鋒車警員在深水埗福榮街近

石硤尾街截停拘捕18歲姓何黑衣青年，調
查後證實與縱火案無關，但因在他身上檢
獲一支胡椒噴劑，青年涉嫌藏有違禁武器
被捕。
案件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連日

來，警方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旺角、尖沙
咀、深水埗一帶翻查閉路電視，發現疑犯曾
離開旺角一幢「三無」大廈，探員其後在大
廈天台發現一批製造汽油彈的原材料，包括
電油、泵及玻璃樽等，相信狂徒在該處製造
汽油彈，然後用背囊盛載離開大廈。重案組
再沿途追查「天眼」，一直追蹤到不同地
區，最終鎖定疑犯身份。

探員昨日上午兵分多路，在葵青一幢工廈
拘捕姓徐男子，在尖沙咀拘捕姓馬男子，在
大圍拘捕姓羅男生，並檢獲他們犯案時穿着
的黑衣和波鞋。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陳
鈺敏表示，重案組人員翻查大量天眼片段，
並鎖定涉案3人。陳鈺敏強調縱火是嚴重罪
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勸喻市
民不要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禍港四
人幫」之首黎智英，本月3日因涉嫌欺詐罪
上庭應訊後，被法庭拒絕保釋，一直還押荔
枝角收押所，至本月12日再被加控違反香
港國安法，同被法官認為有潛逃風險拒絕保
釋。黎智英昨日被懲教署安排「轉監」，由
荔枝角收押所轉往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繼續
還柙，其案件排期明年4月再訊。

轉赤柱監獄高度設防
昨日上午11時許，身穿藍色還押犯外
套、灰色長褲及穿拖鞋的黎智英，在4名懲
教署人員看管下，緩步行出荔枝角收押所停
車場位置登上囚車。已被單獨還押逾兩星期
的黎智英，被鎖上鐵鏈手銬限制活動，顯得

非常狼狽。當黎智英由懲教署人員帶上鐵甲
囚車後，囚車駛離荔枝角收押所，將黎智英
轉送至屬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繼續還柙。
據了解，昨日上午8時許，《蘋果日報》

兩名高層到荔枝角收押所欲探望黎智英，但
因當時黎智英需要轉移至赤柱監獄在即未能
探望，兩人約半小時步出荔枝角收押所離
去，未有回應在場記者提問。
資料顯示，黎智英截至目前為止已被起

訴的罪名，包括一宗「欺詐」罪、香港國安
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兩宗「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罪、一宗「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及一宗「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全部已排期於明年2月至5月提堂或開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煽動及參與
包圍警總罪成被判囚13個半月的前「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另有官司需「找
數」。黃之鋒及搞事政棍古思堯，被控去
年10月5日《禁蒙面規例》生效首天，在
銅鑼灣參與未經批准遊行，黃之鋒另被控
使用蒙面物品，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再訊，黃之鋒被押離荔枝角收押所上庭應
訊。由於特區終審法院下周一（21日）才
頒布有關《禁蒙面規例》及《緊急情況規
例條例》的司法覆核案的終極裁決，裁判

官遂將本案押後至明年1月29日再訊。

涉非法集結候下月再訊
首被告黃之鋒（23歲）及次被告古思

堯（74歲），兩人分別報稱香港公開大
學學生及退休人士。控罪指，兩人於
2019年10月5日，在香港連同其他身份
不詳者，在無合理辯解下明知而參與一
個未經批准集結。黃之鋒還被控同日在
金鐘道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時，使用相當
可能阻止辨識身份的蒙面物品，即一個

掛耳式口罩。
辯方早前申請押後案件至昨日再訊，

以索取文件及片段，並需時提供法律意
見，昨日再申請押後答辯，等待特區終
審法院下周一就蒙面法作出的終極裁
決，以給予被告法律意見。古思堯沒有
代表律師，他不反對將案件押後一同處
理。主任裁判官錢禮因應要求，押後至
明年1月29日再訊。黃之鋒被押返收押
所服刑，古思堯則獲准以原有條件繼續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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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被「爆頭」求翻案 黑暴囚青上訴被拒

又孭兩罪上庭 黃之鋒「找數」未停

■之鋒在上庭應訊後，被押回荔枝角收押所。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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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黑衣青年涉月初向警察體育遊樂會停車場接連投擲9枚汽油
彈，焚毀一輛政府貨車。 資料圖片 ■警方展示包括空啤酒樽等製作汽油彈原材料的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振英批黎智英無資格被封為
「宗教良心犯」。 fb截圖■黎智英被押往赤柱監獄。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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